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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演藝團體登記管理規定
1. 為輔導本縣演藝團體，促進本縣演藝活動發展，落實表演藝術文化紮根之目的，特制定本管理規定。
2. 所稱演藝團體，係指依本管理規定於本縣立案，從事音樂、戲劇、 舞蹈、雜技等演藝活動之非營利團體。演藝團體不得經營與設立目的無關之業務。
3. 演藝團體團址應設於本縣轄內，並有固定之處所者（合法建築），得申請核發登記證。
4. 演藝團體申請核發設立登記證，應備下列文件一式二份，向縣文化局申請： 
(1)、申請書。 (2)、組織表及設備清冊 (3)、團址使用權利證明。 (4)、訓練演出計畫。 (5)、負責人身分證明。 (6)、團員名冊，如有未成年團員，應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。
5. 演藝團體登記證，登記事項之變更，應向縣文化局申請變更登記；登記證遺失，應申請補發。登記證自登記年度之翌年元月起，每三年查驗一次。
6. 演藝團體除為其設立目的而從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，不得有分配盈餘或變相分配盈餘之行為。
7. 演藝團體除為其設立目的而從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，不得有分配盈餘或 變相分配盈餘之行為。
8. 演藝團體應依下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：
(1)會計年度為每年一月一日至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
(2)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。 
(3)設置會計簿籍。各種會計簿籍、會計報告及年度預決算資料，除有關未結會計 事項者外，於年度結算程序辦理終了後，應保存十年。
(4)經費收支應有憑證。各種憑證，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，於年 度結算程序辦理終了後，應保存五年。 
(5)年度決算除依預算科目列報外，另應依年度辦理業務活動列載各項活動經費支 出。
9. 演藝團體應於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內，檢具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；於年度終了後 三個月內檢具年度決算及業務執行書，送本縣文化局備查。
10. 本縣文化局得隨時派員檢查演藝團體之業務，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人士協助辦理，並請有關機關派員共同為之，演藝團體應配合辦理；其檢查項目如下：
(1)設立許可事項。
(2)組織運作及設施狀況。 
(3)年度業務辦理情形。
(4)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財務狀況。
(5)會計簿籍、會計報告及會計憑證之保存。
(6)其他與本要點有關之事項。
本縣文化局為瞭解演藝團體之狀況，得隨時通知其提出業務及財務報告。
11. 演藝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縣文化局應予糾正，並通知限期改善：
(1)違反法令。
(2)經營方針與設立目的不符。
(3)財務收支未取具合法憑證或會計紀錄未完備。
(4)隱匿財產或妨礙本縣文化局檢查。 
(5)對於業務、財務為不實之陳報。 
(6)經費開支浮濫。 
(7)其他違反本要點之情事。 經糾正二次未於期限內改善者，予以註銷登記。
12. 演藝團體解散後，除清償債務外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演藝團體指定登記立案之非營利演藝團體；其未指定者，應歸屬其所在之地方自治團體或由本縣府文化局指定之機關團體。
13. 本要點公布施行前，已立案之演藝團體，應依本要點規定，於公布施行後六個月內補正相關資料，辦理換發登記證；逾期未辦理者原登記證失效。
14. 本管理規定書表格式由本縣文化局定之。
15. 本管理規定自公布日施行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金門縣演藝團體登記申請表
一. 團體名稱：
二. 團址：□□□
(請加註郵遞區號)
三. 電話：
 傳真：
 電子信箱：
四. 團體性質：□  音樂      □  舞蹈      □  戲劇      □  其他
五. 表演項目：
六. 負責人姓名：							出生日期：
性別：									身份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□□□
電話：(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夜)
           (行動電話)
經歷：

七. 附件：1組織表              	                 2設備清冊(財產目錄)
 3團址使用權利證明		   4訓練演出計畫
 5負責人身份證明　		   6團員名冊(未成年團員請加附法定代理
 7負責人照片一張		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同意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責人
照　片
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(負責人)簽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(請黏貼近一年
2吋大頭照相片)

金門縣演藝團體變更登記申請表
一. 團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並請蓋團章）
二. 團址：□□□
(請加註郵遞區號)
三. 電話：
 傳真：
 電子信箱：
四.  團體性質：□  音樂      □  舞蹈      □  戲劇      □  其他
五. 表演項目：
六. 負責人姓名：							出生日期：
性別：									身份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□□□
電話：(日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夜)
            (行動電話)
經歷

七. 申請變更登記事項（請敘明原因）：□團名變更□團址變更□負責人變更□其他

   原因：

八. 附件：1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  2負責人照片一張 （申請負責人變更者檢附）      
3 原申請登記證4團址證明文件（申請團址變更者檢附）5 其他 
           	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
照　片
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(請黏貼近一年
2吋大頭照相片)


金門縣演藝團體設備清冊（財產目錄）
團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	編號
	項目名稱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購入日期
	規格、型號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附註：
一、如無規格、型號請附相片。
二、本清冊如不敷應用，得依實際數量按分類循序依式自行加填。


法定代理人同意書

　　本人同意  　              ，民國   年   月   日生           
參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
　　　　此　致
金門縣政府文化局

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簽名                 蓋章
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
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註：請附法定代理人與未成年團員關係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影本。

	負責人身分證影本

	正面

	











	反面

	
















團址同意書

本人同意提供位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址）屋舍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團名）設為團址，另提供屋舍之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、房屋稅證明供參。


















房屋所有權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屋主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

演藝團體演、職員名冊（團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

	職別
	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學歷
	經歷
	身分證號碼
	戶籍地址
	電話
	本人照片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名冊共      頁，本頁為第         頁） 

備註：請個人檢附近一年內大頭照相片，勿檢附生活照
10

